
航運業者使用電子支付及電子發票程序說明 

 

 

 

 

 

1. 準備軟硬體設備 

  ◆ 硬體為一台個人電腦、網路線及讀卡機。 

◆ 軟體則需 Windows 作業系統(Win 2000 以上) ，辦公室需具備網際網路連線的

能力(撥接、ADSL 等)。 
 

2. 向 MOEACA 申請工商憑證 

◆  MOEACA 是「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負責營利事業機構之憑證管理作

業，航運業者之數位憑證需向 MOEACA 申請，以行使電子支付作業，網址

為 moeaca.nat.gov.tw。 

◆ 使用者不需自行選擇卡片及讀卡機種類，當您向 MOEACA 申請憑證，於核發

憑證時會交付 Smart Card 乙張及讀卡機乙部，其中 Smart Card 內已存有貴單

位行使 PKI 作業所需的憑證資訊內容，該內容受到「電子簽章法」之約束，

用該憑證簽發之數位簽章具有法律效力，請務必妥善保管使用。 
 

3. 開立活期性存款帳戶 

◆ 航運業者向往來銀行申請填寫「全國繳費稅業務線上轉帳」申請書，開立活

期性存款帳戶，並將活期性存款帳號提供給資策會及財金公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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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港務公司系統測試與教育訓練 

◆  配合港務公司系統測試  

◆  資策會於電子支付網頁提供使用手冊下載或視需要辦理有關人員訓練 
 

5. 簽署電子發票網路服務合約 

◆ 航運業者(買方)與資策會(電子發票第三方加值服務中心服務提供者) 簽署  

電子發票資訊交換服務租用契約 
 

6. 正試上線使用 

◆ 簽約完成後上線進行交易 

 

 

 

 

 

 

 

 

 

 

 

 

 

 

 

 

 

 

 

 

 

 

 



 


